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莊仁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張語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26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保險小字第號37第一審

判決（下稱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小額訴訟事件，對於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

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

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

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程序之

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

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

認定本件上訴人肇因係上訴人未禮讓右側車輛貿然右轉，而

致與被上訴人之保戶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下稱A車）相撞，然斯時之情境係上訴人準備右

轉而尚未右轉，何來未禮讓之情？且上訴人於欲右轉前50至

70公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並慢慢減速，然系爭車輛卻以時

速70至100公里之速度繼續向前直行，以致撞上上訴人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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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右後尾之方向燈，非上訴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範

疇云云，已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堪認符合民事訴訟法對於小額程序

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規定，其提

起上訴，合於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行經桃園

市○○區○○○路○段○○0000000號前，因未禮讓同向直

行車即A車先行，貿然右轉相撞，致A車因此受損（下稱系爭

車禍），上訴人為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先行，應負7成之過

失責任。惟車禍當時之情境，係上訴人仍在直行中尚未右

轉，因突遭A車擦撞而無法立即煞停，致B車往前滑行而呈現

出上訴人正在右轉之狀態。上訴人早於右轉路口前50至70公

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係A車車速過快，上訴人並無應注

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原審驟然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

之過失責任，於法無據。爰提起本件上訴等語。並聲明：原

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二、經查，上訴人固以上開情詞提起上訴，主張自身並無肇責，

原審認定過失責任比例尤嫌速斷云云，然據上訴人於本院11

3年9月25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稱：「伊在轉彎之過程中，對

方從後方高速接近路口直接撞到伊，轉彎的時候對方之車輛

還沒有接近路口，所以伊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看到對方之車，

遑論禮讓。」云云（見小上卷第31至32頁）。另據本院依上

訴人之聲請，囑託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

果，亦認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原因係上訴人於夜間駕駛B車，

行經卜字岔路口右轉彎，未讓同右側直行車先行，與同向右

側沿機車優先道直行，由被上訴人之保戶駕駛之A車撞擊所

致。上訴人右轉彎未讓直行機車先行，為肇事原因；被上訴

人之保戶駕駛A車無肇事因素（見小上卷第51至53頁）。上

訴人抗辯並未右轉仍在直行中云云，顯非事實。是原判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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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本件訴訟資料為基礎，本於自由心證，而就證據取捨結果，

並已斟酌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

責任，難認有何適用法律不當之處，或有何違背法令之情

形。上訴人於本件上訴中猶未能充分舉證證明其於系爭車禍

並無肇責，僅復執前詞空言抗辯，即顯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提

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訴

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

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

明。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自應由上

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陳俐文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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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莊仁和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張語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6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保險小字第號37第一審判決（下稱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小額訴訟事件，對於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認定本件上訴人肇因係上訴人未禮讓右側車輛貿然右轉，而致與被上訴人之保戶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相撞，然斯時之情境係上訴人準備右轉而尚未右轉，何來未禮讓之情？且上訴人於欲右轉前50至70公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並慢慢減速，然系爭車輛卻以時速70至100公里之速度繼續向前直行，以致撞上上訴人之車右後尾之方向燈，非上訴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範疇云云，已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堪認符合民事訴訟法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規定，其提起上訴，合於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行經桃園市○○區○○○路○段○○0000000號前，因未禮讓同向直行車即A車先行，貿然右轉相撞，致A車因此受損（下稱系爭車禍），上訴人為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先行，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惟車禍當時之情境，係上訴人仍在直行中尚未右轉，因突遭A車擦撞而無法立即煞停，致B車往前滑行而呈現出上訴人正在右轉之狀態。上訴人早於右轉路口前50至70公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係A車車速過快，上訴人並無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原審驟然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於法無據。爰提起本件上訴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二、經查，上訴人固以上開情詞提起上訴，主張自身並無肇責，原審認定過失責任比例尤嫌速斷云云，然據上訴人於本院113年9月25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稱：「伊在轉彎之過程中，對方從後方高速接近路口直接撞到伊，轉彎的時候對方之車輛還沒有接近路口，所以伊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看到對方之車，遑論禮讓。」云云（見小上卷第31至32頁）。另據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囑託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果，亦認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原因係上訴人於夜間駕駛B車，行經卜字岔路口右轉彎，未讓同右側直行車先行，與同向右側沿機車優先道直行，由被上訴人之保戶駕駛之A車撞擊所致。上訴人右轉彎未讓直行機車先行，為肇事原因；被上訴人之保戶駕駛A車無肇事因素（見小上卷第51至53頁）。上訴人抗辯並未右轉仍在直行中云云，顯非事實。是原判決以本件訴訟資料為基礎，本於自由心證，而就證據取捨結果，並已斟酌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難認有何適用法律不當之處，或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於本件上訴中猶未能充分舉證證明其於系爭車禍並無肇責，僅復執前詞空言抗辯，即顯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訴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明。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陳俐文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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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張語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2月26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保險小字第號37第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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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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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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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

    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

    認定本件上訴人肇因係上訴人未禮讓右側車輛貿然右轉，而

    致與被上訴人之保戶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下稱A車）相撞，然斯時之情境係上訴人準備右

    轉而尚未右轉，何來未禮讓之情？且上訴人於欲右轉前50至

    70公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並慢慢減速，然系爭車輛卻以時

    速70至100公里之速度繼續向前直行，以致撞上上訴人之車

    右後尾之方向燈，非上訴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範

    疇云云，已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所違

    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堪認符合民事訴訟法對於小額程序

    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規定，其提

    起上訴，合於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行經桃園

    市○○區○○○路○段○○0000000號前，因未禮讓同向直行車即A車

    先行，貿然右轉相撞，致A車因此受損（下稱系爭車禍），

    上訴人為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先行，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

    惟車禍當時之情境，係上訴人仍在直行中尚未右轉，因突遭

    A車擦撞而無法立即煞停，致B車往前滑行而呈現出上訴人正

    在右轉之狀態。上訴人早於右轉路口前50至70公尺即已打右

    轉方向燈，係A車車速過快，上訴人並無應注意、能注意，

    而未注意之情，原審驟然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

    於法無據。爰提起本件上訴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駁

    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二、經查，上訴人固以上開情詞提起上訴，主張自身並無肇責，

    原審認定過失責任比例尤嫌速斷云云，然據上訴人於本院11

    3年9月25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稱：「伊在轉彎之過程中，對

    方從後方高速接近路口直接撞到伊，轉彎的時候對方之車輛

    還沒有接近路口，所以伊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看到對方之車，

    遑論禮讓。」云云（見小上卷第31至32頁）。另據本院依上

    訴人之聲請，囑託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果

    ，亦認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原因係上訴人於夜間駕駛B車，行

    經卜字岔路口右轉彎，未讓同右側直行車先行，與同向右側

    沿機車優先道直行，由被上訴人之保戶駕駛之A車撞擊所致

    。上訴人右轉彎未讓直行機車先行，為肇事原因；被上訴人

    之保戶駕駛A車無肇事因素（見小上卷第51至53頁）。上訴

    人抗辯並未右轉仍在直行中云云，顯非事實。是原判決以本

    件訴訟資料為基礎，本於自由心證，而就證據取捨結果，並

    已斟酌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責

    任，難認有何適用法律不當之處，或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上訴人於本件上訴中猶未能充分舉證證明其於系爭車禍並無

    肇責，僅復執前詞空言抗辯，即顯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提

    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訴

    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

    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

    明。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自應由上

    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陳俐文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57號

上  訴  人  莊仁和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張語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6日本院中壢簡易庭113年度壢保險小字第號37第一審判決（下稱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壹、程序方面：

　　按小額訴訟事件，對於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9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指摘原判決認定本件上訴人肇因係上訴人未禮讓右側車輛貿然右轉，而致與被上訴人之保戶承保車體險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相撞，然斯時之情境係上訴人準備右轉而尚未右轉，何來未禮讓之情？且上訴人於欲右轉前50至70公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並慢慢減速，然系爭車輛卻以時速70至100公里之速度繼續向前直行，以致撞上上訴人之車右後尾之方向燈，非上訴人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範疇云云，已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已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堪認符合民事訴訟法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方得提起上訴之規定，其提起上訴，合於形式要件，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行經桃園市○○區○○○路○段○○0000000號前，因未禮讓同向直行車即A車先行，貿然右轉相撞，致A車因此受損（下稱系爭車禍），上訴人為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先行，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惟車禍當時之情境，係上訴人仍在直行中尚未右轉，因突遭A車擦撞而無法立即煞停，致B車往前滑行而呈現出上訴人正在右轉之狀態。上訴人早於右轉路口前50至70公尺即已打右轉方向燈，係A車車速過快，上訴人並無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情，原審驟然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於法無據。爰提起本件上訴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廢棄，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二、經查，上訴人固以上開情詞提起上訴，主張自身並無肇責，原審認定過失責任比例尤嫌速斷云云，然據上訴人於本院113年9月25日準備程序期日到庭稱：「伊在轉彎之過程中，對方從後方高速接近路口直接撞到伊，轉彎的時候對方之車輛還沒有接近路口，所以伊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看到對方之車，遑論禮讓。」云云（見小上卷第31至32頁）。另據本院依上訴人之聲請，囑託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果，亦認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原因係上訴人於夜間駕駛B車，行經卜字岔路口右轉彎，未讓同右側直行車先行，與同向右側沿機車優先道直行，由被上訴人之保戶駕駛之A車撞擊所致。上訴人右轉彎未讓直行機車先行，為肇事原因；被上訴人之保戶駕駛A車無肇事因素（見小上卷第51至53頁）。上訴人抗辯並未右轉仍在直行中云云，顯非事實。是原判決以本件訴訟資料為基礎，本於自由心證，而就證據取捨結果，並已斟酌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認定上訴人應負7成之過失責任，難認有何適用法律不當之處，或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於本件上訴中猶未能充分舉證證明其於系爭車禍並無肇責，僅復執前詞空言抗辯，即顯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依其上訴意旨，堪認上訴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末按，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第436條之32第1項、第78條規定甚明。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陳俐文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 　　日

　　　　　　　　　　　　　　　　　　　書記官　盧佳莉



